


 

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韶武人社监字﹝2025﹞第121号
上海罡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在工资分配方面违反国家、省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的规定，存在以下问题：你公司在韶关雍景湾一期外墙涂料工程存在拖欠李*群等56名工人工资共计834163元，其中：拖欠李*群工资7464元、拖欠俄**木工资3000元、拖欠石*莫工资3000元、拖欠张*飞工资50000元、拖欠周*发工资7872元、拖欠姚*仲工资7884元、拖欠王*洪工资2065元、拖欠潘*友工资3475元、拖欠赵*工资20060元、拖欠郭*飞工资19885元、拖欠宋*军工资1475元、拖欠陈*义工资1150元、拖欠吴*春工资2975元、拖欠王*平工资26000元、拖欠高*峰工资17000元、拖欠张*飞工资55000元、拖欠张*军工资36000元、拖欠邱*文工资50000元、拖欠张*青工资15000元、拖欠陈*贵工资19169元、拖欠简*生工资9324元、拖欠郑*玉工资9864元、拖欠张*刚工资9644元、拖欠邓*明工资7999元、拖欠陈*波工资8905元、拖欠潘*工资7859元、拖欠邓*华工资5620元、拖欠穆*明工资7350元、拖欠罗*良工资960元、拖欠刘*芳工资21000元、拖欠陈*满工资2550元、拖欠王*海工资26805元、拖欠肖*工资2785元、拖欠周*发工资9171元、拖欠赵*工资23695元、拖欠侯*合工资21500元、拖欠汪*晋工资19682元、拖欠高*博工资24360元、拖欠孙*顺工资21800元、拖欠徐*工资24600元、拖欠赵*工资23363元、拖欠刘*伟工资21000元、拖欠张*诗工资30240元、拖欠钟*军工资2775元、拖欠王*安工资2910元、拖欠王*平工资17605元、拖欠李*佳工资14935元、拖欠肖*文工资6922元、拖欠肖*工资5681元、拖欠龚*登工资7267元、拖欠冯*霖工资12658元、拖欠魏*连工资2819元、拖欠孙*清工资15462元、拖欠王*工资15579元、拖欠熊*宣工资21105元、拖欠文*工资19895元。该行为违反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规定。
现依照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下达指令如下：责令你单位于收到本文书3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上述劳动者工资。
    请你单位于收到本文书3个工作日内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和证明书面报我局。
逾期不改正或未按照要求报送整改情况和书面证明材料的，我局将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要求你单位向劳动者按照应付金额50%以上1倍以下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，并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地址：韶关市武江区建设路18号      邮编：512026
联系人：王先生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0751-87698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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